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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关于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 

涉及资产评估有关问题之回复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贵会《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以下简称

“《反馈意见》”）（171755号）的要求，我公司对反馈意见进行了审慎研究和

分析，并就《反馈意见》中涉及资产评估问题答复如下： 

 

[反馈意见 5]申请材料显示，截至报告书签署日，钦州盛港、北海港兴、防

城胜港的海域使用权的权属变更工作尚未完成。请你公司：1）补充披露交易对

方将相关资产无偿划转至标的公司的具体原因及背景。2）列表补充披露权属变

更工作的最新进展，是否存在法律障碍，对生产经营的影响以及拟采取的解决

措施。3）列表补充披露未完成权属变更的海域使用权对应的评估价值，占标的

资产评估值比重情况。4）补充披露上述资产权属不清晰对本次标的资产评估值

的影响，是否符合《企业评估准则》的相关规定，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和评

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补充披露交易对方将相关资产无偿划转至标的公司的具体原因及背景 

相关资产无偿划转至拟置入标的公司的具体原因及背景如下： 

交易对方本次拟注入上市公司的泊位分布范围较广，分别位于钦州港域、防

城港域及北海铁山港域，与上市公司的经营地域基本一致。因港口泊位资产及运

营较为独立，为方便统筹管理，上市公司通过分设子公司对不同海域的泊位进行

管理。因此，交易对方以在三港新设全资子公司及相关资产无偿划转的形式将相

关泊位注入上市公司，将有利于上市公司对港口资源的整合，充分利用三港融合

的统一平台推行广西北部湾港区域的港口结构布局调整。 

此外，根据《关于促进企业重组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4]109号）及《关于纳税人资产重组有关增值税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 2011年第 13号）等相关规定，无偿划转阶段不涉及资产流转税及企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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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税；无偿划转完成后，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进行股权交易，满足《关于企业重

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59号）规定的适用特殊

性税务处理的条件，也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因此，出于税务筹划的考虑，交易

对方采取上述交易模式，以降低交易税负，提高双方交易意愿，促成本次交易的

顺利完成。 

二、列表补充披露权属变更工作的最新进展，是否存在法律障碍，对生产

经营的影响以及拟采取的解决措施 

（一）相关资产权属变更进展 

本次拟置入标的公司的主要资产为土地使用权、房产及海域使用权，均是从

北部湾港务集团及防城港务集团无偿划转而来，相关资产权属需变更至拟置入标

的公司。 

截至本回复签署日，拟置入标的公司的土地使用权及房产的权属变更工作已

经完成，具体情况如下： 

不动产权证号 
权利

人 
坐落 权利类型 

权利性

质 
用途 面积 

终止日

期 

桂（2017）钦

州市不动产权

第 0003679号 

钦州

盛港 

广西钦州保

税港区二号

路西面 

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 
出让 

港口码

头用地 
490414.76m

2
 

2064年

4 月 13

日 

桂（2017）防

城港市不动产

权第 0004301

号 

防城

胜港 

防城港作业

区等 9 处 

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

房屋（构筑

物）所有权 

出让/

自建房 

港口码

头用地

/其它 

共有宗地面积：

498398.19m
2
/房

屋建筑面积：

3778.39m
2
 

2061年

12 月

29 日 

截至本回复签署日，拟置入标的公司的海域使用权的权属变更工作正在稳步

推进中，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证书号 

用海方

式 

用海面积 

（公顷） 

评估值 

（万元） 

占标的资

产评估值

比例 

权属变更进展 

一、权属变更已获取相关主管部门认可或审核同意 

1 

钦州港金谷港区

勒沟作业区 13#、

14#泊位工程项

目 

国海证

2016B45070002

200号 

港池、

蓄水等 
0.9393 0.20 0.0001% 

1、钦州市人民政府、钦州市海洋局、自治

区海洋局及自治区人民政府均已审核同

意。后续需进行不动产登记局换证工作。 

2、预计 2个月内完成权属变更。 

2 
北海港铁山港西

港区北暮作业区

国海证

2014B45051202
建设填 47.8711 6,366.86 3.26% 

1、北海市人民政府、北海市海洋局及自治

区海洋局均已审核同意并报送至自治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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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证书号 

用海方

式 

用海面积 

（公顷） 

评估值 

（万元） 

占标的资

产评估值

比例 

权属变更进展 

5#、6#泊位工程 733号 海造地 民政府。后续需进行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批、

不动产登记局换证工作。 

2、预计 2个月内完成权属变更。 

3 

北海港铁山港西

港区北暮作业区

5#、6#泊位工程 

国海证

2014B45051202

749号 

港池、

蓄水等 
5.2831 1.11 0.0006% 

4 

北海铁山港西港

区 5号、6号泊位

仓储工程 

国海证

2013B45051201

027号 

建设填

海造地 
47.3434 6,249.33 3.20% 

1、北海市人民政府、北海市海洋局、自治

区海洋局及自治区人民政府均已审核同

意。后续需进行不动产登记局换证工作。 

2、预计 1个月内完成权属变更。 

5 

防 城 港 东 湾

403#-407# 泊 位

码头工程 

国海证

2011B45060200

714号 

建设填

海造地 
45.778 10,504.90 5.38% 

1、自治区海洋局已完成填海项目竣工验收

工作，相关换发土地证申请已报至防城港

市国土局，防城港市国土局已审核同意，

尚待防城港市人民政府审批。后续需进行

防城港市国土局土地分宗及权属变更审

批、不动产登记局换证工作。 

2、预计 8个月内完成权属变更。 

3、经与防城港市国土局访谈确认：根据审

查相关申请材料并结合以往经验，后续换

发土地证、土地分宗及权属变更工作不存

在障碍。 

6 
防城港件杂货堆

场工程 

国海证

2011B45060200

678号 

建设填

海造地 
45.3969 18,318.70 9.38% 

7 
防城港重箱堆场

工程 

国海证

2011B45060200

966号 

建设填

海造地 
47.9785 12,856.41 6.58% 

8 
防城港空箱堆场

工程 

国海证

2011B45060200

979号 

建设填

海造地 
45.3963 25,694.31 13.16% 

1、防城港市人民政府、防城港市海洋局及

自治区海洋局均已审核同意并报送至自治

区人民政府。后续需进行自治区人民政府

审批、不动产登记局换证工作。 

2、预计 3个月内完成权属变更。 

9 

防城港渔澫港区

第四作业区 402

号泊位工程 

国海证

2015B45060202

344号 

建设填

海造地 
1.4263 741.12 0.38% 1、防城港市人民政府、防城港市海洋局、

自治区海洋局及自治区人民政府均已审核

同意。后续需进行不动产登记局换证工作。 

2、预计 1个月内完成权属变更。 10 

防城港渔澫港区

第四作业区 402

号泊位工程 

国海证

2015B45060202

357号 

港池、

蓄水等 
3.7737 0.82 0.0004% 

小计 - - - 80,733.76 41.35% - 

二、权属变更审批流程相对较长，交易对方已出具兜底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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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证书号 

用海方

式 

用海面积 

（公顷） 

评估值 

（万元） 

占标的资

产评估值

比例 

权属变更进展 

1 
钦州港三期工程

1#泊位 

国海证

074500003号 

填海、

港池 

填海：

17.131； 

港池：2.313 

8,960.00 4.59% 

1、相关申请材料已报至自治区海洋局。后

续需进行自治区海洋局成地验收审批、钦

州市国土局换发土地证及权属变更审批、

不动产登记局换证工作。 

2、预计 8个月内完成权属变更。 

3、北部湾港务集团已出具承诺，将于本次

重组资产交割日之后 6 个月内完成上述资

产的更名过户工作，若无法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北部湾港务集团将按照相关资产的

评估值以现金方式赔偿给上市公司，待完

成相关资产更名过户工作后，上市公司以

现金方式予以归还款项。 

2 

钦州港金谷港区

勒沟作业区 13#、

14#泊位工程项

目 

国海证

2016B45070002

193号 

建设填

海造地 
4.7418 2,612.73 1.34% 

3 

防城港第四港区

401-403 泊位项

目 

国海证

0645002013号 
填海 49.6 8,037.01 4.12% 

1、该两处海域由上市公司已有泊位与本次

重组拟注入泊位共同拥有，因海域证无法

分割，故暂时无法开展该两宗海域证的权

属变更工作。待完成本次重组及资产整合

工作后，实现实际权利人与证载权利人的

统一，将立即启动权属变更工作。目前已

取得广西国资委对该两宗海域证后续权属

变更路径的确认文件。后续需进行防城港

市海洋局、防城港市人民政府、自治区海

洋局及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批、不动产登记

局换证工作。 

2、预计 8个月内完成权属变更。 

3、防城港务集团已出具承诺，将于本次重

组资产交割日之后 6 个月内完成上述资产

的更名过户工作，若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

成，防城港务集团将按照相关资产的评估

值以现金方式赔偿给上市公司，待完成相

关资产更名过户工作后，上市公司以现金

方式予以归还款项。 

4 

防 城 港 东 湾

403#-407# 泊 位

码头工程 

国海证

2011B45060200

725号 

港池、

蓄水等 
14.8435 9.17 0.0047% 

小计 - - - 19,618.91 10.05% - 

合计 - - - 100,352.67 51.40% - 

（二）结合海域使用权证权属变更的主要程序，权属变更不存在法律障碍 

根据拟置入标的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国有资产无偿划转协议，上述海域使

用权的权属已由交易对方变更至拟置入标的公司，权属变更登记工作正在稳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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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中。拟置入标的公司涉及权属变更的海域使用权共 14 宗，其中 9 宗采用海域

使用权转让的方式，另 5宗因其用途为填海造地且填海工作已完成，因此选择先

换发土地使用权证后进行权属变更的方式。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广西壮族自治区

及防城港市、钦州市、北海市等地方规章制度，上述权属变更工作的具体程序如

下： 

1、直接进行海域使用权证权属变更及登记 

首先，原业主单位将权属变更申请材料提交至市级海洋局，市级海洋局审核

同意并征求市级人民政府同意后将上述材料及审核意见报至自治区海洋局；然

后，自治区海洋局审核同意并征求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后予以批复，至此，完成

海域使用权证权属变更审批流程。 

最后，原业主单位将相关材料提交至市级不动产登记局，完成权属变更登记

并取得权属变更后的海域使用权证。 

2、换发土地使用权证后进行权属变更及登记 

首先，原业主单位完成填海工程后向自治区海洋局申报填海造地项目竣工验

收，自治区海洋局组织成地验收相关工作；然后，准备换发土地使用权证的相关

资料并向市级国土局申请换发土地使用权证；其次，市级国土局审核同意并征求

市级人民政府同意后，业主单位将与市级国土局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并进行权属

调查及出让金缴纳工作；再次，将相关材料提交至市级不动产登记局，并换发土

地使用权证。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登记办法》第四章，换发土地使用权证后，交易

对方持土地使用权证书、土地使用权发生转移变更的文件、符合法律、法规和土

地有偿使用合同约定转让条件的证明至市级国土局申请土地使用权证权属变更，

市级国土局审核同意并征求市级人民政府同意后予以批复，至此，完成土地使用

权证权属变更审批流程。 

最后，原业主单位将相关材料提交至市级不动产登记局，完成权属变更登记

并取得权属变更后的土地使用权证。 

截至本回复签署日，14宗尚未完成权属变更的海域使用权中的 10宗已获取

相关主管部门认可或审核同意，且均已进入实质审核流程并获得实质性进展，相

关审核机关已表明审核无实质性障碍；对于另 4宗海域使用权证因涉及的审批流

程较长或客观因素限制，短期内无法完成权属变更，交易对方已出具兜底承诺，

将于本次重组资产交割日之后 6个月内完成上述资产的更名过户工作，若无法在

规定时间内完成，交易对方将按照相关资产的评估值以现金方式赔偿给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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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待完成相关资产更名过户工作后，上市公司以现金方式予以归还款项。 

综上所述，相关资产的权属变更均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办理，且绝大多数资产

权属变更已获取相关主管部门认可及或审核同意，不存在法律障碍。 

（三）交易对方承诺不会对未完成权属变更资产设置限制性权利 

截至目前，上述泊位涉及的土地使用权及房产的权属变更工作均已完成，海

域使用权的权属变更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相

关规定，鉴于拟置入标的公司与交易对方已签订国有资产无偿划转协议且协议已

生效，因此拟置入标的公司拥有上述海域使用权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未

办理变更登记不影响上述权利。但拟置入标的公司仍存在因海域使用权权属变更

登记暂未完成而无法对抗善意第三人的风险。 

为了应对上述风险，交易对方已出具承诺：在完成上述资产的权属变更手续

之前，不会对上述资产设置限制性权利，拟置入标的公司可实际占有并无偿使用

上述资产，上述事项不会对拟置入标的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在此期间

如因上述事项而导致上市公司遭受损失的，交易对方承诺将承担赔偿责任。 

（四）海域使用权未完成权属变更不会对本次重组、泊位生产经营及标的资

产评估值造成实质性影响 

1、海域使用权未完成权属变更不会对本次重组造成实质性影响 

交易对方将相关资产无偿划转至拟置入标的公司仅是基于上市公司对三港

统筹管理的背景及交易对方税务筹划的原因而进行的，拟置入标的公司运营泊位

涉及的海域使用权均拥有相关权属证明，在变更登记前未设置任何限制性权利，

且均在交易对方的控制范围内。相关变更登记工作已在稳步推进过程中，大部分

海域使用权的变更登记工作将在近期完成。因此海域使用权证尚未完成权属变更

登记的事项不会对本次重组造成实质性影响。 

2、海域使用权未完成权属变更不会对泊位生产经营造成实质性影响 

（1）从港口结构角度分析海域使用权未完成权属变更事项对泊位生产经营

的影响 

从港口结构上看，港口主要由海域、码头水工建筑、仓库与堆场等构成。本

次尚未完成权属变更的海域使用权所处位置及对应的港口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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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城胜港运营的 402#、406#-407#泊位所涉及的海域使用权分布图 

 

 

钦州盛港运营的 13#、14#泊位所涉及                  北海港兴运营的 5#、6#泊位所涉及 

的海域使用权分布图                                 的海域使用权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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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评估值占标的资产评估值 10.05%的 4 宗海域使用权证，因涉及的审批

流程较长或客观因素限制，短期内无法完成权属变更。该 4宗海域在上图中分别

对应防城港 402#泊位的堆场用地、防城港 406#-407#泊位的港池用海、钦州港金

谷港区勒沟作业区 13#-14#泊位的码头水工及堆场用地、港池用海。 

码头后方堆场是货物暂时停放、堆存的场所，对应收入结构中的堆存收入，

报告期内拟置入标的公司港口堆存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7.69%、1.65%

及 1.02%，占比较低，因此对拟置入标的公司的生产经营不存在实质性影响。而

码头前沿海域及水工建筑作为船舶停靠、装卸货物的场所，是港口的主体结构，

在泊位生产经营中占据绝对核心地位，从拟置入标的公司收入结构中亦可看出，

报告期内港口装卸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均超过 90%。 

该 4宗海域涉及防城港 406#-407#泊位的港池用海，钦州港金谷港区勒沟作

业区 13#-14#泊位的码头水工及堆场用地、港池用海，防城港 402#泊位的堆场用

地。该 4宗海域使用权证尚未完成权属变更事项对拟置入标的公司生产经营的影

响量化分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防城港 406#-407#泊位收入（A） 431.96 757.39 742.68 

金谷港区勒沟作业区 13#-14#泊

位收入（B） 
3,176.03 4,868.52 - 

防城港 402#泊位堆存收入（C）   28.44   386.45   2,123.86  

收入合计（D）（D=A+B+C） 3,636.43 6,012.36 2,866.54 

营业收入（E） 22,095.36 38,570.63 40,738.58 

占比（F）（F=D÷E） 16.46% 15.59% 7.04% 

通过上表可知，报告期内防城港 406#-407#泊位收入、金谷港区勒沟作业区

13#-14#泊位收入以及防城港 402#泊位堆存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较低，对拟置

入标的公司营业收入影响较小。尚未完成权属变更的海域使用权证事项对拟置入

标的公司整体经营业绩的影响较小。 

该 4宗海域使用权证权属变更时间较长存在其客观原因，其中钦州的 2宗海

域使用权证由于其涉及换发土地使用权证后进行权属变更，因此审批流程较长，

但该 2宗海域的填海项目竣工验收申请已报送至自治区海洋局，进入实质审核流

程，结合以往权属变更的成功经验，该等海域使用权的权属变更工作不存在实质

性障碍；防城港的 2宗海域使用权证由上市公司已有泊位与本次重组拟注入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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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拥有，因海域使用权证无法分割，故暂时无法开展该两宗海域使用权证的权

属变更工作。待完成本次重组及资产整合工作后，实现实际权利人与证载权利人

的统一，将立即启动权属变更工作。目前交易对方已取得广西国资委对该两宗海

域证后续权属变更路径的确认文件，该等海域使用权的权属变更工作不存在实质

性障碍。 

此外，为保障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交易对方已做出兜底承诺，将于

本次重组资产交割日之后 6个月内完成该 4宗海域使用权证的更名过户工作，若

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交易对方将按照相关资产的评估值以现金方式赔偿给上

市公司，待完成相关资产更名过户工作后，上市公司以现金方式予以归还款项。 

（2）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角度分析海域使用权未完成权属变更事

项对泊位生产经营的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鉴于拟置入标的公司与交易对

方已签订国有资产无偿划转协议且协议已生效，因此拟置入标的公司拥有上述海

域使用权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未办理变更登记不影响上述权利。截至本

回复签署日，交易对方对上述海域使用权未设置任何限制性权利，并承诺在完成

权属变更手续之前，不会对其设置限制性权利，拟置入标的公司可实际占有并无

偿使用上述资产，在此期间如因上述事项而导致上市公司遭受损失的，交易对方

将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海域使用权未完成权属变更事项不会对拟置入标的公司

生产经营造成实质性影响。 

在上述海域使用权的权属变更完成前，权属仍登记在交易对方名下。由于交

易对方为国有独资企业，且主管机关已经明文批复了上述资产转让事项。根据国

有企业管理的相关法规，交易对方上述未变更完成的海域使用权实际操作中并不

存在转让给其他第三方的可能。 

综上所述，报告期内，权属变更流程较长的 4宗海域使用权涉及的泊位收入

占拟置入标的公司总收入的比例较低，故该 4宗海域使用权尚未完成权属变更对

拟置入标的公司的收入及利润不存在实质性影响。此外，拟置入标的公司拥有海

域使用权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且交易对方承诺在权属变更完成之前不会

对上述资产设置限制性权利，且拟置入标的公司可实际占有并无偿使用上述资

产。因此，海域使用权未完成权属变更不会对泊位生产经营造成实质性影响。 

三、列表补充披露未完成权属变更的海域使用权对应的评估价值，占标的

资产评估值比重情况 

本次拟置入标的公司的主要资产为土地使用权、房产及海域使用权，均是从

北部湾港务集团及防城港务集团无偿划转而来，相关资产权属需变更至拟置入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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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司。 

截至本回复签署日，拟置入标的公司的土地使用权及房产的权属变更工作已

经完成，海域使用权的权属变更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证书号 

用海方

式 

用海面积 

（公顷） 

评估值 

（万元） 

占标的资

产评估值

比例 

权属变更进展 

一、权属变更已获取相关主管部门认可或审核同意 

1 

钦州港金谷

港区勒沟作

业区 13#、14#

泊位工程项

目 

国海证

2016B45070002200

号 

港池、

蓄水等 
0.9393 0.20 0.0001% 

1、钦州市人民政府、钦州市海洋局、自治

区海洋局及自治区人民政府均已审核同

意。后续需进行不动产登记局换证工作 

2、预计 2个月内完成权属变更。 

2 

北海港铁山

港西港区北

暮作业区 5#、

6#泊位工程 

国海证

2014B45051202733

号 

建设填

海造地 
47.8711 6,366.86 3.26% 1、北海市人民政府、北海市海洋局及自治

区海洋局均已审核同意并报送至自治区人

民政府。后续需进行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批、

不动产登记局换证工作。 

2、预计 2个月内完成权属变更。 3 

北海港铁山

港西港区北

暮作业区 5#、

6#泊位工程 

国海证

2014B45051202749

号 

港池、

蓄水等 
5.2831 1.11 0.0006% 

4 

北海铁山港

西港区 5号、

6号泊位仓储

工程 

国海证

2013B45051201027

号 

建设填

海造地 
47.3434 6,249.33 3.20% 

1、北海市人民政府、北海市海洋局、自治

区海洋局及自治区人民政府均已审核同

意。后续需进行不动产登记局换证工作。 

2、预计 1个月内完成权属变更。 

5 

防城港东湾

403#-407#泊

位码头工程 

国海证

2011B45060200714

号 

建设填

海造地 
45.778 10,504.90 5.38% 

1、自治区海洋局已完成填海项目竣工验收

工作，相关换发土地证申请已报至防城港

市国土局，防城港市国土局已审核同意，

尚待防城港市人民政府审批。后续需进行

防城港市国土局土地分宗及权属变更审

批、不动产登记局换证工作。 

2、预计 8个月内完成权属变更。 

3、经与防城港市国土局访谈确认：根据审

查相关申请材料并结合以往经验，后续换

发土地证、土地分宗及权属变更工作不存

在障碍。 

6 
防城港件杂

货堆场工程 

国海证

2011B45060200678

号 

建设填

海造地 
45.3969 18,318.70 9.38% 

7 
防城港重箱

堆场工程 

国海证

2011B45060200966

号 

建设填

海造地 
47.9785 12,856.41 6.58% 

8 
防城港空箱

堆场工程 

国海证

2011B45060200979

号 

建设填

海造地 
45.3963 25,694.31 13.16% 

1、防城港市人民政府、防城港市海洋局及

自治区海洋局均已审核同意并报送至自治

区人民政府。后续需进行自治区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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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证书号 

用海方

式 

用海面积 

（公顷） 

评估值 

（万元） 

占标的资

产评估值

比例 

权属变更进展 

审批、不动产登记局换证工作。 

2、预计 3个月内完成权属变更。 

9 

防城港渔澫

港区第四作

业区 402 号

泊位工程 

国海证

2015B45060202344

号 

建设填

海造地 
1.4263 741.12 0.38% 

1、防城港市人民政府、防城港市海洋局、

自治区海洋局及自治区人民政府均已审核

同意。后续需进行不动产登记局换证工作。 

2、预计 1个月内完成权属变更。 
10 

防城港渔澫

港区第四作

业区 402 号

泊位工程 

国海证

2015B45060202357

号 

港池、

蓄水等 
3.7737 0.82 0.0004% 

小计 - - - 80,733.76 41.35% - 

二、权属变更审批流程相对较长，交易对方已出具兜底承诺 

1 
钦州港三期

工程 1#泊位 

国海证 074500003

号 

填海、

港池 

填海：

17.131； 

港池：2.313 

8,960.00 4.59% 

1、相关申请材料已报至自治区海洋局。后

续需进行自治区海洋局成地验收审批、钦

州市国土局换发土地证及权属变更审批、

不动产登记局换证工作。 

2、预计 8个月内完成权属变更。 

3、北部湾港务集团已出具承诺，将于本次

重组资产交割日之后 6 个月内完成上述资

产的更名过户工作，若无法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北部湾港务集团将按照相关资产的

评估值以现金方式赔偿给上市公司，待完

成相关资产更名过户工作后，上市公司以

现金方式予以归还款项。 

2 

钦州港金谷

港区勒沟作

业区 13#、14#

泊位工程项

目 

国海证

2016B45070002193

号 

建设填

海造地 
4.7418 2,612.73 1.34% 

3 

防城港第四

港区 401-403

泊位项目 

国海证 0645002013

号 
填海 49.6 8,037.01 4.12% 

1、该两处海域由上市公司已有泊位与本次

重组拟注入泊位共同拥有，因海域证无法

分割，故暂时无法开展该两宗海域证的权

属变更工作。待完成本次重组及资产整合

工作后，实现实际权利人与证载权利人的

统一，将立即启动权属变更工作。目前已

取得广西国资委对该两宗海域证后续权属

变更路径的确认文件。后续需进行防城港

市海洋局、防城港市人民政府、自治区海

洋局及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批、不动产登记

局换证工作。 

2、预计 8个月内完成权属变更。 

3、防城港务集团已出具承诺，将于本次重

4 

防城港东湾

403#-407#泊

位码头工程 

国海证

2011B45060200725

号 

港池、

蓄水等 
14.8435 9.17 0.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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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证书号 

用海方

式 

用海面积 

（公顷） 

评估值 

（万元） 

占标的资

产评估值

比例 

权属变更进展 

组资产交割日之后 6 个月内完成上述资产

的更名过户工作，若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

成，防城港务集团将按照相关资产的评估

值以现金方式赔偿给上市公司，待完成相

关资产更名过户工作后，上市公司以现金

方式予以归还款项。 

小计 - - - 19,618.91 10.05% - 

合计 - - - 100,352.67 51.40% - 

上述尚未完成权属变更的海域使用权对应的评估值合计为100,352.67万元，

占标的资产评估值的比例为51.40%。截至本回复签署日，占比41.35%的10宗海域

使用权中，7宗海域使用权的权属变更已取得市级海洋局、市级人民政府及自治

区海洋局的审核同意，自治区人民政府将充分参考各级主管部门的审核意见后进

行批复，3宗海域使用权的权属变更已取得相关主管部门访谈确认，明确后续权

属变更工作不存在障碍，综上，该10宗海域使用权的权属变更工作不存在障碍；

占比10.05%的4宗海域使用权的权属变更审批流程相对较长，结合以往权属变更

的成功经验，该等海域使用权的权属变更工作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同时交易对方

已承诺将于本次重组资产交割日之后6个月内完成，若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交易对方将按照相关资产的评估值以现金方式赔偿给上市公司，待完成相关资产

更名过户工作后，上市公司以现金方式予以归还款项。 

虽然上述海域使用权尚处于权属变更登记的过程之中，但其变更登记前也均

属于交易对方的控制范围内，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任何权属纠纷或其他法律纠

纷及权利受限制的情形，不存在信托安排、股权代持，没有设置质押、抵押或任

何其他第三方权益或被采取司法强制措施。 

根据拟置入标的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国有资产无偿划转协议，上述海域使

用权的权属已由交易对方变更至拟置入标的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的相关规定，鉴于该协议已经双方签署并生效，因此拟置入标的公司拥有上述海

域使用权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未办理变更登记不影响上述权利。但拟置

入标的公司仍存在因海域使用权权属变更登记暂未完成而无法对抗善意第三人

的风险。 

为了应对上述风险，交易对方已出具承诺：在完成上述资产的权属变更手续

之前，不会对上述资产设置限制性权利，拟置入标的公司可实际占有并无偿使用

上述资产，上述事项不会对拟置入标的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在此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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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因上述事项而导致上市公司遭受损失的，交易对方承诺将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报告期内，权属变更流程较长的4宗海域使用权涉及的泊位收入

占拟置入标的公司总收入的比例较低，故该4宗海域使用权尚未完成权属变更对

拟置入标的公司的收入及利润不存在实质性影响。此外，交易对方将相关资产无

偿划转至拟置入标的公司仅是基于上市公司对三港统筹管理的背景及交易对方

税务筹划的原因而进行的。根据相关协议，拟置入标的公司拥有海域使用权的占

有、使用、收益的权利，交易对方也已承诺，在权属变更完成之前不会对上述资

产设置限制性权利，拟置入标的公司可实际占有并无偿使用上述资产。因此，海

域使用权未完成权属变更不会对泊位生产经营造成实质性影响。相关变更登记工

作已在稳步推进过程中，大部分海域使用权的变更登记工作将在近期完成。海域

使用权证尚未完成权属变更登记的事项不会对本次重组造成实质性影响。但拟置

入标的公司仍存在因变更登记暂未完成而无法对抗善意第三人的风险，进而导致

对本次交易审核带来不利影响，本次重组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特此提请投资者关

注上述风险。 

四、补充披露海域使用权未完成权属变更对本次标的资产评估值的影响，

是否符合《企业评估准则》的相关规定 

根据中国资产评估协会2011年12月30日发布的（中评协[2011]227号）《资

产评估准则——企业价值》第五章披露要求第四十四条“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企

业价值评估业务，应当在履行必要的评估程序后，根据《资产评估准则-评估报

告》编制评估报告，并进行恰当披露。” 

又根据中国资产评估协会2007年11月28日发布的（中评协[2007]189号）《资

产评估准则-评估报告》第二十六条“评估报告的特别事项说明通常包括下列内

容（一）产权瑕疵；（二）未决事项、法律纠纷等不确定因素；（三）重大期后

事项；（四）在不违背资产评估准则基本要求的情况下，采用的不同于资产评估

准则规定的程序和方法。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说明特别事项可能对评估结论产生

的影响，并重点提示评估报告使用者予以关注。” 

根据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编制的《资产评估准则-评估报告》讲解，对上述第

二十六条产权瑕疵披露的要求为：对于产权瑕疵，即评估中所发现评估对象产权

中存在的问题，如房产证上所列示资产与实际所勘查的资产存在不一致的现象；

车辆所有人与持证人不统一；房屋所有人与产权证所列示的所有权人不一致等情

况，都属于产权瑕疵。注册资产评估师在评估过程中发现评估对象中存在产权瑕

疵的问题，应当在特别事项说明中列示，让评估报告使用者能够更好地了解评估

报告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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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前所述，对于本次重组涉及的评估对象，资产评估师已关注了相关资产的

产权问题并在评估报告特别事项中进行了披露，同时根据权属变更的目前进展、

与相关主管部门的访谈、结合以往权属变更的成功经验并参考交易对方出具的承

诺，相关资产的权属变更工作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因此海域使用权证尚未完成权

属变更登记的事项不会对本次标的资产评估值造成实质性影响，符合《企业评估

准则》的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评估师认为：基于上市公司对三港统筹管理的背景，并综合考虑

税务筹划因素，交易对方将相关资产无偿划转至标的公司再进行本次股权交易，

以降低交易税负，提高双方交易意愿，保障本次重组的顺利进行。 

目前相关资产的权属变更工作均已按照法律法规要求推进且绝大多数资产

权属变更已获取相关主管部门认可或审核同意，变更工作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报告期内，权属变更流程较长的 4宗海域使用权涉及的泊位收入占拟置入标

的公司总收入的比例较低，故该 4宗海域使用权尚未完成权属变更对拟置入标的

公司的收入及利润不存在实质性影响。此外，拟置入标的公司拥有海域使用权的

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且交易对方承诺在权属变更完成之前不会对上述资产

设置限制性权利，且拟置入标的公司可实际占有并无偿使用上述资产。因此，海

域使用权未完成权属变更不会对泊位生产经营造成实质性影响。 

尚未完成权属变更的海域使用权对应的评估值合计为 100,352.67 万元，占

标的资产评估值的比例为 51.40%。根据中国资产评估协会 2011 年 12月 30日发

布的（中评协[2011]227 号）《资产评估准则-企业价值》第五章披露要求第四

十四条“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企业价值评估业务，应当在履行必要的评估程序后，

根据《资产评估准则-评估报告》编制评估报告，并进行恰当披露。”资产评估

师已关注了相关资产的产权问题并在评估报告特别事项中进行了披露，根据目前

的变更进展、与相关主管部门的访谈、结合以往权属变更的成功经验并参考交易

对方出具的承诺，上述海域使用权的权属变更工作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因此不会

对本次标的资产评估值造成实质性的影响，符合《企业评估准则》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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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关于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资产

置换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

馈意见涉及资产评估有关问题之回复》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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